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20号

申请人：叶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叶xx对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正确处理其投诉举报事项不服，于2025年2月10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复议请求：

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行政行为。
2.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受理通知书。

申请人称：

2025年01月07日，申请人通过拼多多平台在“xx专营店”的店铺购买了酱油，由“焦作市xx厂”生产，涉案产品对“0添加甜味剂”进行了强调，根据《GB7718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4.1.4.2和《GB28050预包装营养成分表通则》规定应当标注产品中“甜味剂”的含量，该产品未标注，不符合该标准，不符食品法67条(9)，该产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向被申请人进行举报，后收到被申请人做出的举报不予立案。申请人不服，特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认为：

1.被申请人事实认定不清：根据《立法法》103条，一般法不能冲突特别法，《食品安全法》属于特别法、《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属于一般法。根据《食品安全法》未有对标签瑕疵的具体定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保护普通消费者维权、规范“知假买假”索赔等作出规定，对代购不合格食品药品、食品标签及说明书瑕疲认定、小作坊该行为并不与属于标签瑕疵，因此被申请人属于事实认定不清。

2.被申请人适用法律依据错误、程序违法，根据《食品安全法》136条，满足53条、54出厂检验义务才能免除处罚，被举报方，未满足53条、五十四条，也未满足《食品安全法》一百三十六条，因此被申请人适用法律依据错误。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已履行法定职责，程序合法。答复人于2025年1月11日收到被答复人举报购买焦作市xx厂生产的酱油标签强调有“0防腐剂、0添加甜味剂”未标注其含量。经查，该厂提供有该款产品的检测报告，已责令该厂召回其标签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并改正标签错误，符合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情形，因此，答复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2025年1月10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购买焦作市xx厂生产的酱油标签强调有“0防腐剂、0添加甜味剂”未标注其含量后，于2025年1月16日前往该公司进行现场核查，经查，该厂提供有该涉案产品的合格检验报告。该公司已责令召回其标签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并改正标签错误。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于2025年1月23日在举报平台作出了举报不予立案回复。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检验报告、召回通知、不予立案审批表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申请人作出举报不予立案的事实认定是否清楚、法律适用是否正确。被举报人提供了第三方检验报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项“购买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虽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但食品的标签、说明书瑕疵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除外：（一）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食品安全的规定，足以认定标签、说明书瑕疵不影响食品安全”、《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认定标签、说明书瑕疵，应当综合考虑标注内容与食品安全的关联性、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理解和选择等因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标签、说明书瑕疵：（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情节轻微，不影响食品安全，没有故意误导消费者的情形。“涉案产品标签强调有“0防腐剂、0添加甜味剂”，但未标注其含量的问题属于标签瑕疵，被申请人已责令被举报人召回其标签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并改正标签错误。因被举报人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召回其标签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并改正标签错误，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故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3日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回复，适用依据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决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3月17日

抄送：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